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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景觀提升計畫認養工程管理維護執行

要點修正規定

一 、臺中市政府 (以下簡稱本府)為辦理依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

積才多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或臺中市老r市計畫 (新市政中

心專用區)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,所提出景觀提升

計畫案件之認養工程管理維護 ,特訂定本要點 。

二 、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,執行機關為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

居月 。

臺中市立各級學校之認養工程 ,由該工程所在地之學校為執行

機關。

三 、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:

(一 )景觀提升計畫 :臺 中市市容景觀提升執行要點第十點所規

定項目,並經臺中市景觀風貌提升委員會 (以下簡稱景觀

提升委員會)審議許可之計畫。

(二 )政策提案 :執行機關採整體性規劃提送景觀提升委員會審

議通過後 ,由 臺中市政府老r市發展局 (以下簡稱都發局 )

彙整公布之景觀提升計畫 。

(三 )自 主提案 :由 申請人洽執行機關協助提送景觀提升委員會

審議之景觀提升計畫。

(四 )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:認養工程之權管機關 ,依本府各機關

組織規程所訂之掌理事項認定之 。二個以上之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時 ,以認養工程經費較高者為主政機關。

(五 )認養工程契約 :執行機關與申請人所簽訂之行政契約 ,其

內容應載明認養工程之規劃設計完成時間、開工期限、工

期 、完工時間、品質監督輔導、不定期考核 、竣工查驗 、

點交接管及違約處理等規定。

(六 )認養維護契約 :執行機關與申請人所簽訂之行政契約 ,其

內容應載明認養工程完工後之維護期限、不定期考核 、點

交接管及違約處理等規定 。

前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之契約 ,得合併為一認養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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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新建建築物依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

業要點或臺中市都市計畫 (新市政中心專用區)細部計畫土地

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,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限值者 ,應 自政策

提案或採自主提案擇定認養工程並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

議 C值及V值專案小組委員會 (以下簡稱CV值專案小組委員
會)審議 。

CV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認養工程項目、經費及新建建築物
提高總容積上限值時 ,執行機關應列席會議並初步審核認養工

程之開工 、分期施工 、完工等各項工期計畫合理性 。

認養工程經CV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,於領得都市設
計審議審定書之日前由申請人與執行機關以本府為名義簽訂新

建建築物申請提高總增加容積上限值協議書 (以下簡稱協議

書),約定申請人與執行機關簽訂認養工程契約之期限 ,並將

簽訂完成之協議書納入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。協議書之格式由

老r發局另定之 。

五 、經CV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之認養工程由執行機關針
對其工程細部設計 、經費合理性 、實際認養範圍、計畫工期合

理性進行審認 ,並與申請人簽訂認養工程契約。

執行機關應依前項契約內容辦理施工管理 、品質監督輔導、不

定期考核 、竣工查驗 、點交接管、違約處理等相關工程規定事

項 。

認養工程契約之格式由執行機關另定之 。

六 、申請人於認養工程施工前 ,應依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及施

工審查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施工交通維持及施工宣導事

項 。

七 、認養工程之開工 、完工 、停工及復工等事項 ,執行機關應副知

都發局 。

八 、認養工程得採分段施工及完工 ;有 民眾或團體提出異議或陳情

意見時 ,應由執行機關負責協調處理 。

九 、執行機關終止或解除認養工程契約時 ,應副知都發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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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、申請人申請 C值或V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之新建建築物應於請

領使用執照前 ,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報告認養

成果 。

申請人應於新建建築物使用執照核發前 ,依認養工程契約期限

完成認養工程及取得執行機關竣工查驗證明文件或認養工程繳

納代金完成證明文件 。

十一 、認養工程經執行機關竣工查驗後
,申請人應與執行機關簽訂

為期至少兩年之認養維護契約 ,期滿後得重新簽訂認養維護

契約或由執行機關接管。

執行機關於認養維護期間 ,有變更認養工程內容者 ,得與中

請人以書面協商同意後辦理相關變更事宜。

認養維護契約之格式由執行機關另定之 。

十二 、申請人於認養維護期間應負清潔 、維護 、修繕 、管理之責
,

並負擔所需費用。

十三 、申請人應於認養工程開工前繳納工程經費百分之十金額作為

履約保證金 ,於認養工程完工後由執行機關無息退還 ;認養

維護前應繳納工程經費百分之五作為維護保固金 ,或以履約

保證金之半數抵充之 ,於認養維護完成後由執行機關無.惠退

還 。

履約保證金及維護保固金之繳納方式 、扣罰機制 、退還及代

為履行等規定 ,由執行機關於認養工程契約及認養維護契約

訂定之 。

十四 、申請人應依協議書所定期限與執行機關簽訂認養工程契約 ,

因故未能於上開期限內簽訂時 ,應敘明原因申請展延六個

月 ,並以一次為r艮 ,未申請展期或經展延尸山期仍未簽訂者 ,

本府得廢止核定C值或V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 。

新建建築物於請領使用執照前終止或解除認養工程契約者 ,

申請人應於接獲執行機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 ,依下列方式

之一辦理 ,其方式由執行機關定之 :

(一 )向執行機關繳納該認養工程所需費用 ,其金額由原 C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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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 、

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定之 。

(二)變更認養工程 ,並依第四點規定重新提送CV值專案小
組委員會審議 。

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時 ,本府得依協議書之約定 ,廢止

原核定C值或V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 ,或另為適法之處分或
處理 。

經廢止原核定C值或V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者 ,申請人應辦
理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之變更設計 。

廢止原核定C值或V值總增加容積上限值之處分由執行機關
通知老r發局以本府名義辦理 。

屬政策提案之認養工程 ,申請人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得以繳納

代金子執行機關辦理 。

採繳納代金者 ,其金額及新建建築物提高總容積上限值由C

V值專案小組委員會審議 。

申請人應於新建建築物領得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之日前 ,繳

納代金至執行機關代管專戶 。

代金繳納完成證明文件應納入都市設計審議審定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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